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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关联交易因其在供应链中的特殊地位广泛频繁地出现在交易市场中。

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等，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另一方面，

关联交易也可以造成交易实质不平等，进而侵害公司股东利益，从而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在我国现阶段

的司法实践中，由关联交易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我国有关关联交易方面的法律规制存在不

足。本文将从一件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为切入点，浅析目前我国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不足，

并结合《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的内容，探究关联交易法律规制更好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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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related transactions appear widely and 
frequently in the transaction market because of its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On the one 
hand, connected transactions can broaden financing channels,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etc.,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On the other han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can also cause substantive inequality of transactions, thus infringing on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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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ed transactions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insufficient legal reg-
ulation on connected transaction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a company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damage liability dispute case,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legal reg-
ulation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 China, and combined with the Draft Amendment to Com-
pany Law (Third Reading), explore a better path to achieve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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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型案例分析 

在西安某汽轮机公司与高某、程某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1 中，高某和程某作为西安某汽轮机

公司的董事，除在该汽轮机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总装试车车间代主任等职务，同时二人均为某

机电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均为 20%。后某机电公司召开股东会变更了股权，高某持股比例为 40%，程

某持股比例为 20%。高某、程某均是某机电公司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 2010 年至 2015 年 5 月期

间，西安某汽轮机公司与某机电公司产生多笔交易，交易金额大且交易价格高于市场询价。一审法院及

二审法院经审查均认为，鉴于高某、程某的双重身份以及西安某汽轮机公司和某机电公司之间的交易行

为，西安某汽轮机公司和某机电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其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西安某汽轮机公司的

证据无法证明高某、程某违反了忠诚义务，在关联交易中损害了西安某汽轮机公司的利益，故驳回西安

某汽轮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西安某汽轮机公司不服，遂申请再审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

过审查，认为：一、西安某汽轮机公司与某机电公司之间构成关联交易。二、案涉关联交易已经损害西

安某汽轮机公司的利益。首先，高某、程某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披露义务，违反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忠诚义务，违反了西安某汽轮机公司《公司章程》的约定，亦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一条。

其次，公司法保护合法有效的关联交易，并未完全禁止关联交易，合法有效关联交易的实质要件是交易

对价公允。在西安某汽轮机公司与某机电公司的交易模式中，西安某汽轮机公司本可以在市场上采购相

关产品，而通过某机电公司采购产品则增设不必要的环节和增加了采购成本，由某机电公司享有增设环

节的利益，损害了西安某汽轮机公司的权益。最后，在高某任总经理主持生产经营工作期间，关联交易

额所占西安某汽轮机公司采购总额的比例大幅上升，并在高某、程某被解除相应职务后，关联交易急速

减少并消失。关联交易的发生及变化与高某、程某任职期间及职务变化存在同步性。高某、程某共同实

施的关联交易行为损害了西安某汽轮机公司的利益。三、本案未过两年诉讼时效。综上，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了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判令高某、程某向某汽轮机公司赔偿损失的判决。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此类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主要从主体是否适格、是否符合关联交易

的构成要件、董事高管是否履行披露义务、是否造成损失、损失与关联交易之间是否具备因果关系等对

关联交易和是否损害公司利益进行认定。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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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起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可以看出，案件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当

事人各方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第二，案涉关联交易是否损害某一方的利益。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

人民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关于“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

系”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认定某汽轮机公司和某机电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实际上，笔

者认为，构成关联交易的主体并非仅限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上述主体存在亲密关系的他人或公司，并不能排除其关联关系，其也有可能成为关联交易的一方，从而

侵害公司利益。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查：第一，董事、高管

是否履行了披露义务。第二，交易对价是否公允。第三，关联交易的数量变化是否与职务变动具有同步

性。从上述审查的方面可以看出，披露程序、交易对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在认定关联交易是否损害公司利

益方面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而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并未对

此作以明确的规定，且就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我国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因此，笔者

将以目前我国对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现状为基础，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目前存在的问题，

最后结合《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相关规定的立法要旨提出对关联交易法律规制方面的看法及建议。 

2. 目前关联交易法律规制分析 

2.1. 关联交易立法情况 

目前，我国对于关联交易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五)》，辅之以证券法、企业所得

税法、保险法等专业部门法加以规制。 
首先，我国公司法并未直接使用“关联交易”这一概念，而是在公司法中直接提出“关联关系”这

一概念。首先公司法第二十一条 2 禁止关联方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3

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4 确定了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的含义。此外，还以枚举的方式禁止董事、监事、高管等管理层

人员进行某些关联交易的行为，如公司法第十六条 5 规定了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第一

百四十八条第四项 6 规定了董事、高管不得违反相关程序而进行自我交易。除了公司法之外，其配套的

司法解释也对关联交易有所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 7 明确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出资进而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

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

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二) 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

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

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三) 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

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四) 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

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

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

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四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 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

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

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利用关联交易

将出资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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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利益的，被认定为抽逃出资。而后，《公司法解释(五)》第一条 8 首次使用了“关联交易”这一概

念，规定了不公平关联交易的认定标准，目的是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但其实关联交易不仅仅只涉及公司法这一门部门法，其涉及证券法、保险法等多个部门法。比如《证

券法》9 明确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同时该法还较为详细全

面地规定了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及时等。《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还针对关联

交易产生的税收进行明确规定。除此之外，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也对关联交易有所规定，且根据

实际情况规定的比上述法律更为具体明确。 

2.2. 目前关联交易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多个部门法对关联交易予以明确规定，但就上述立法情况而言，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仍存

在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缺乏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笔者认为，关联交易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交易形式，对

它在法律上加以系统地规制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纵观目前我国法律体系，无论是在公司法还是在《证

券法》《保险法》等部门法中，都缺少对关联交易的系统规定。而针对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架构，学界中

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采分散型的模式比较合适，符合企业集团的制度、外部关系、对外

交易等特征，有利于企业集团立法的系统化[1]。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可以借鉴参考德

国立法中的事实康采恩制度，将关联企业单列为一章加以规制，能够增强法律的约束效果[2]。但从现阶

段的立法情况来看，现在这种分散式的立法模式给司法实践中法律如何予以适用带来较大的问题。这样没

有在法律直接作出系统性的回应，可能需要结合民法及其他部门法对于关联交易规制的条款进行重新审视

[3]。并且，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十分混乱，如在总则中第二十一条不仅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基础

条款，还在第十六条规定了关联交易的特殊类型关联担保[4]。综合来看，公司法体系中的逻辑结构较为

混乱，部分法律条款内容易重叠，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法条无法正确适用，进而损害公司的利益。 
第二，关联交易主体范围仍有待补充完善。公司法中其实对关联交易的主体范围存在前后不一致的

情况，如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为关联交易

的主体，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则将范围限制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这两个主体范围内，显然前后不

一致。且上述的范围并不能涵盖关联交易的所有主体，关联交易不仅仅有关联自然人，还有关联法人。

关于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是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加以规定的，我国公司法对此并未

作出规定，这就有可能导致某些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利用其在别家公司兼任职务的便利与己公司进

行交易而造成己公司的损失，但因其并不属于管理层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故而在司法裁判中无

法被认定为是关联交易。就算可以适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中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但仅对上市

公司可以适用，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利益很容易被侵害，这样就给部分关联人带来了可乘之机，从而利用

关联交易侵害公司利益。 
第三，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的缺失。从目前的公司法规定来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10 有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公

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

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没有提起

诉讼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9《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证券公司除依照规定为其客户提供融资融券外，不得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

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

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

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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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表决程序的内容，第一百四十五条 11 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但这也仅仅限于上市公司，

无法作为披露表决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基础性规范，其缺少对其他类型公司在遇到此类情况的法律规制。

故而在公司法中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加以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公司管理层不及时完整地披

露公司相关信息，那么会造成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作为少数的中小股东的利益将有可能被侵犯。且有限

责任公司自治性更强，封闭性也更强，所以其可以基于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自由安排关联交易有关事项，

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5]。故而要在公司法中增加公司对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的相关规定，以保

证关联交易程序的正当性，从而也是为公司的中小股东提供权益的保障。 
第四，法律用词不一致。在公司法现有条款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关联交易的字样，相反，公司法仅

在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了关联关系的概念。但关联交易和关联关系概念是否一致，含义又是否周延呢？

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文义上看，利用关联关系的行为范围较广，关联关系

人与公司间的各种行为都在这个范畴内，而关联交易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6]。第二种观点认为关联关系

是一种公司的内部关系，是认定关联交易的前提和依据，公司法仅规制关联交易，而非关联关系，其不

应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4]。实际上，“关联交易”和“利用关联关系”二者的关系如何，现在还无法确

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立法上用词不一致很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公司法与司法解释适用的混乱，进

而无法更好地保护少数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 关于未来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建议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了公司法的修订工作，并公布了《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向公众征求意见。

其中对于关联交易，较之现在的公司法有了很大的改动，并对上述关联交易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已进行

了相当程度的完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一百三十九条 12 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表

决程序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第一百八十三条 13 对董事、监事、高管进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程序作以规

定，并相应地将关联主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尽可能地将关联主体的范围周延化。上述规定已经将关联

交易的信息披露、表决程序等作以适当的规定，关联交易制度在立法上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其中

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笔者将根据《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相关规定的立法要旨，对未来关联

交易法律规制提出看法及建议。 

3.1. 持续强化关联交易程序的正当性 

首先，关于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笔者主要从范围、程序、义务主体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关

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范围。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内容应该符合真实性、充分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的要

求[4]。那么具体该披露哪些信息呢？结合现阶段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披露信息至少应包含：关联交易

的主体、形式、对价以及关联交易实行后的效果，这样将关联交易置于公司的监督下，既有利于董事会

及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对于关联交易的正当性做出判断，同时也有利于公平关联交易的顺利进行，从而

保护公司合法正当利益的实现，可以防患于未然。第二，关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程序。目前《公司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上市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重大诉

讼，在每会计年度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 (三次审议稿)》第一百三十九条：“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或者

个人有关联关系的，该董事应当及时向董事会书面报告。有关联关系的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

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 (三次审议稿)》第一百八十三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

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应当就与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有关的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决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

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适用前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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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草案(三审稿)》已经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表决程序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仅限于上市公

司，无法对所有类型的公司加以规制。故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条款中加上“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处

理可以参照适用此规定”，以此来完善对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并且笔者注意到，《公司法修

订草案(三审稿)》第一百八十三条删去了《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一百八十三条 14 有关于董监高的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的规定。笔者认为，这里将此规定删去有不妥之处，删去此规定使得董监高

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没有了参考，或可以在法律条款中加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

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的处理可以参照适用本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以此来完善对于董监高的关

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从而让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表决程序更加完备。第三，关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义务主体。目前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已经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到了关联交易信息

披露义务主体范围内，但相较于公司法还少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学者认为，就基本法理

来说，董监高是公司的代理人，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人格相互独立，因此两种关联交易

规制方式可以不同[7]。笔者认同上述的观点，认为应当在立法中将上述两类主体也纳入到信息披露义务

主体范围内。在公司的实际运行中，往往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掌握很大的话语权，且在

司法实践中，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引发的关联交易纠纷层出不穷。所以在立法方面，有必要对

上述两类主体进行规制，且适用程序的规定应与董监高的信息披露程序一致。 
其次，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查事项。从我国司法实践中看，看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主要从交易主体、交

易动机、交易行为以及交易结果四个方面去判断。但往往有时案件情况有所不同，且没有统一的判断标

准，所以往往会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故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中将关联交易的审查事项予

以规制，使得公司董事会在审查关联交易时有法可依，加强对公司关联交易的程序规范，更有利于公司

合法权益的保护。 
最后，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督机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实现对关联交易的监督。一方面，

继续不断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可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为参照，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进行细化，明

确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切实监督关联交易的全过程，遇到关联交易不公的情况，应当及时向股东大会

披露相关信息，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完善股东质询权制度。股东质询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良药，

是关联交易中中小股东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柄刀剑。但司法实践中，当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发生时，鲜少有股东使用其拥有的质询权去获取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故而

应该在立法中继续加强完善股东质询权制度，或者考虑可以在公司法中规定如果在股东大会上，公司的

管理层无法对关联交易的事项给股东合理解释的时候，过半数的股东可以行使撤销该股东会决议的权利。 

3.2. 建构公平关联交易的判断机制 

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研究，对于是否符合商业公平交易的判断机制，笔者在

这里不多加讨论，仅讨论在法律方面的对于公平关联交易的判断机制。笔者认为，应当在公司法中规定

公平关联交易的判断标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是否构成公

平的关联交易。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会着重从是否经过决议程序、是否进行事先的信息披露等进行审查。

第二，交易对价是否公允。这需要结合交易标的物当时的市场均价来予以判断对价的公允问题。有学者

认为，不公平关联交易的认定有程序控制与结果控制两种途径，程序控制是指如果关联交易符合了公平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 (二次审议稿)》第一百八十三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

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应当就与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有关的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时，关联董事不得参与表决，其表决权不计入表决权总数。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适用前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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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则程序本身就能证明结果是公正的；结果控制是指关联交易不论是否符合程序规制，还必须证明

交易结果是公正的[8]。笔者认为，当下公司法的修改应该采取程序控制和结果控制两种途径相结合的方

式。尽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程序，其也并不能证明结果就一定是公正的。不乏有公司管理层人员利用合

法的公平程序来掩盖其进行不当关联交易的行为。故而在立法上应建立起公平关联交易的判断机制，而

判断关联交易是否公平的标准应当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关联交易是否符合公平程序，即是否经过事

前信息披露、股东大会决议程序等。第二，符合公平程序的关联交易的交易结果是否公正。如此，才能

正确判断关联交易的公正性。 

3.3. 健全不当关联交易的救济制度 

在公司的实际经营中，某些不当关联交易已经发生，那么当中小股东的利益因这些不当关联交易受

到侵犯的时候该如何救济呢？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已经规定了不当关联交易的赔偿责任，《公司法解

释(五)》也对司法救济的途径等作了相应的规定，但其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有完善之处。 
第一，对于不当关联交易的赔偿范围。公司法虽然规定不当关联交易造成公司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但就其赔偿范围并未规定。笔者认为，赔偿范围应当以不当关联交易给公司或股东造成的实际损

失进行计算，计算的标准应结合市场价格等多项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第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司法实践中，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的举证责任往往都是在原告

方，而原告方都是权益受损害的少数中小股东，其掌握的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与关联方掌握的信息不对

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方，显然加重原告的负担。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

由被告方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管理层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对不当关联交易造成公司的损失无过错。 

4. 结语 

现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已经公布并向公众征求意见。在关联交易方面，《公司法修订草

案(三审稿)》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和进步，将关联主体的范围尽可能地周延化，同时也规定了公司管理层对

于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不过《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比如关联交

易程序的进一步完善、公平关联交易的判断机制的建立等等。所以，笔者在本文对此提出了一点建议，

以期尽可能地在关联交易法律规制方面提供一点思路，以促进对中小股东权益更好地保护，进而维护司

法权威，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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